附件1：

佛山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现场考评和检查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确保今年高质量完成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全覆盖任务，按照《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佛山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2020年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标准》要求，对全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开展现场考评和检查，具体办法如下：
人员组成

由市城管执法局成立若干个现场检查小组到各区开展现场检查。同时邀请城市管理考评监督员参与监督考评。

二、考评和检查时间

（1）考评每季度开展一次。每个季度第一个月对上一季度各区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现场考评，每个区检查时间约1天。

（2）检查每个月进行不定期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不进行评分，月度进行通报。

三、考评方式

以抽检的方式进行。按各区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公共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等）、社团组织、其他类型的比例进行抽检，每区每季度在以上各类型中抽一个进行检查。

四、考评范围

各区《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推进计划表》各季度应完成垃圾分类工作的公共机构以及所有市直公共机构。(详见附件1)
五、评分方法

现场检查对《2020年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标准》6.2、6.3、6.4项进行抽检评分，评分方法如下：

对各季度目标进度的考评

    已开展垃圾分类的公共机构数量占所有公共机构数量的比例目标为第二季度达40%，第三季度达80%，第四季度达100%。根据各区提供的季度已完成清单进行抽查,如抽查到公共机构未开展或未完成垃圾分类工作,则视该季度完成率未达标，得0分；抽查的公共机构均开展或完成垃圾分类工作的，且材料核查达到进度要求的，得4分。

对设施配置及收运要求的考评(详见附件2)

1.按国家要求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配置（参照市、区示范点），得1分；有在显著位置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的，得1分。

2.有害垃圾单独分类暂存，交由相关企业统一收运的，得1分；可回收物自行售卖或交由相关企业统一收运的，得1分；厨余垃圾交由辖区相关企业统一收运或者安装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就地进行处理的，得1分。

3.建立垃圾分类台帐，得1分。

    最后得分为各检查点得分的平均分。

（三）市直单位抽检情况纳入所在区的考评得分。同时根据《佛山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市直单位现场检查的评分情况将作为该单位年度垃圾分类工作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六、工作要求
（一）抽检不预先通知，不需各区陪同，各现场检查组直接联系被抽检的公共机构负责人及联系人开展现场检查；

（二）为扩大抽检范围，抽检情况良好的公共机构在年度其它季度一般不再安排抽检；

（三）各区各单位应积极配合现场检查，在出示考评证件和考评相关文件时拒绝和不配合现场检查的公共机构将直接评为0分，并在月度通报中点名批评。

（四）各区、各单位务必将本办法通知到本辖区所属每个公共机构垃圾分类覆盖单位。

（五）针对市直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第二季度需完成全覆盖，在7月上旬将会对所有市直公共机构进行逐一检查。检查期间会在现场随机对各单位人员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知识问卷调查（内容见附件5）。

